
同济大学法学院 2018 年接收非全日制法律硕士调剂通知 

 

根据 2018年我校法律硕士招生计划，法学院尚有部分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可以

接收调剂，欢迎符合条件的考生在调剂系统中报名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接收调剂专业及对象 

学院 
专业名称及

代码 
学习方式 

就业

方式 
人数 招生对象 

法学院 

（240） 

法律硕士

（非法学） 

035101 

非全日制 
定向

就业 
约 60人 

1.报考法律硕士（非法学）非全日制的考生 

2.报考法律硕士（非法学）全日制考生（仅限非应届生） 

法律硕士

（法学） 

035102 

非全日制 
定向

就业 
约 30人 

1.报考法律硕士（法学）非全日制的考生 

2.报考法律硕士（法学）全日制考生（仅限非应届生） 

 

二、基本条件 

1. 符合同济大学 2018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的报考条件； 

2. 达到 2018年国家 A类考生基本分数线且达到我院要求的单科分数线，即： 

法律（非法学、法学）：总分：315，政治 50，外语 50，专业一 80，专业二 80。 

 

三、调剂流程 

1.填报志愿：考生必须在 3 月 24 日（周六）8:30之前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

信 息 网 “ 全 国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考 试 网 上 调 剂 系 统 ”（ 网 址 ：

http://yz.chsi.com.cn/yztj/），填报正式的调剂志愿。 

2.接受“复试通知”：考生必须在 3 月 24 日（周六）中午 12:00 之前在系

统中确认接受复试通知。逾期未确认接受的，我院有权撤回复试通知。  

3.参加复试：学院拟定于 3 月 27 日（全天资格审查、面试，按报到顺序依次

面试）、28 日（上午笔试）组织复试。具体时间安排以法学院网站通知为准。 

4.确认“待录取通知”：考生必须在 3 月 30日（周五）中午 12:00 之前在系

统中确认接受待录取通知。逾期未确认的，我院有权撤回拟录取通知并取消考生

拟录取资格。 



 

四、说明 

1. 预报名的考生同样需要在调剂系统上正式填报志愿，并在复试通知规定的

时间内进行确认。 

2. 我校非全日制法律硕士不接收应届毕业生考生的调剂。报考全日制的非应

届生可以调剂至非全日制。非全日制考生的就业方式为定向就业，即在被录取前

与招生单位、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，人事关系和人事档案不转入同济

大学，在读期间不参加上海市大学生医疗保障，学校不安排住宿，不纳入奖助体

系，毕业生不纳入就业计划。其他相关政策按《同济大学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

简章》执行。 

3.请考生及时关注同济大学法学院网站（http://law.tongji.edu.cn/），后续

有关复试名单等将在网上发布。 

 

五、联系方式 

   赵老师：021-65988363 邮箱：46768774@qq.com （由于咨询电话较多，亦

可使用邮箱） 

 

同济大学法学院 

     2018年 3月 20 日 


